
 

 1 

证券代码：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2017-063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省抚州市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一期工程） 

PPP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中标概况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

与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水投”或“牵头人”）、

重庆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康达”）、江西省

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水开”）、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

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建成勘院”）组成的投标联合体

为“江西省抚州市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一期工程）PPP 项目”

的中标单位。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4 月 20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的《关于江西省抚州市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

（一期工程）PPP 项目的中标公告》（公告编号：2017-051）。 

二、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公司及江西水投、重庆康达、江西水开、中电建成勘院与抚州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采购人”）签署了《江西省抚州市抚河

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一期工程）PPP 项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或“本合同”）。本项目暂定建设投资额为481,408.90万元，公司承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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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金额约为72,211.335万元（约占项目总投资额的15%）（以双方实际确

定的项目投资为准。） 

三、项目采购人情况介绍 

1、该项目采购人为抚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址：江西省抚州市金

巢路金家山 3 号；负责人：歌柳；主要职能：(一)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二)负责监测全市宏观经济和

社会发展态势，研究全市宏观经济运行、总量平衡、经济安全和总体产业

安全等重要问题并提出宏观调控政策建议，负责协调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重

大问题，调节经济运行，负责组织重要物资的紧急调度。(三)负责汇总分析

全市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情况，参与制定全市财政政策和土地政策，拟订

并组织实施价格政策，综合分析财政、金融、土地政策的执行效果，监督

检查价格政策的执行。(四)承担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经济体制改革的责任，

研究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组织拟订综合性经济体制

改革方案，协调有关专项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搞好重要专项

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衔接，指导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和改革试验区工作。(五)

承担规划全市重大建设项目和生产力布局的责任，拟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总规模和投资结构的调控目标、政策及措施，衔接平衡需要安排中央、

省级财政性投资和涉及重大建设项目的专项规划。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采购人与公司未发生业务。 

3、采购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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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名称：江西省抚州市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一期工程）

PPP 项目 

2、招标编号：DTY16143 

3、项目范围：本项目实施范围涵盖了抚州市区、临川区、金溪县、南

城县、南丰县、广昌县、东乡县、崇仁县、宜黄县共计 33 个子项目，各子

项目可独立实施、独立完工验收，根据项目整体的推进情况，政府方可对

本项目中包含的子项目做适当的删减。 

4、本项目暂定建设投资额为 481,408.90 万元，公司承接工程的金额约

为 72,211.335 万元（约占项目总投资额的 15%）（以双方实际确定的项目

投资为准。） 

5、合作期限：本项目总体合作期限设定为 20 年，其中建设期 2 年，

运营期 18 年，（各子项目建设期以子项目为准，但合作期限不超过 20 年）。 

6、社会资本方和抚州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府出资代表）

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的项目资本金为不低于本项目暂定建设投资额（项

目暂定建设投资额为 481,408.90 万元）的 20%。项目公司在合作期内自行

承担费用和风险，负责项目的投资、融资、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项

目公司独家享有本项目范围内的经营权，并根据合同获得服务费。合作期

满时，项目公司将项目无偿地移交给发改委或政府指定机构； 

7、特许经营权： 

7.1 采购人依照本合同授予项目公司在项目合作期内享有项目范围内

独家的排他的权利，以便项目公司完成本项目，采购人在项目合作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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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就该项目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与除项目公司外其他任何一方合

作，即项目公司独家享有以下权利： 

（1）项目合作期内，独自承担费用、责任和项目公司自身责任产生的

风险，负责本项目的投资、融资、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工作。 

（2）根据本合同收取服务费； 

（3）合作期满时，将项目工程、辅助工程及全部权益无偿、完好地移

交给采购人或政府指定机构； 

（4）行使和享有合同项下规定的其他权利和权益。 

7.2 除非依据本合同提前终止，项目公司的特许经营权在整个合作期内

始终持续有效。 

8、政府购买服务费的计算和支付 

8.1 政府可行性缺口补贴费=可用性服务费+绩效运营维护服务费-使用

者付费 

（1）项目可用性服务费是基于 PPP 项目工程投资建设，由政府向社会

资本方购买 PPP项目的可用性而支付的费用总额,包括 PPP项目全部投资成

本、年化收益（含资本金的收益）。PPP 项目投资成本包括项目公司为项目

建设投入的所有资金、建设期利息。 

（2）使用者付费是基于项目公司对具备商业价值子项目进行商业运

营，向公众使用者收取的费用。使用者付费项目包括旅游门票、游船费、

停车费及其它使用者付费项目等。 

（3）抚州市人民政府每年应付的 PPP 项目运营维护服务费，即为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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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运营维护服务费，根据本合同附件中运营维护绩效考核指标考核后的

得分计算。计算方式如下：年度绩效运营维护服务费=年度运营维护服务费

×绩效考核系数。 

8.2 服务费的支付 

各子项目年度可用性服务费自完工验收合格后，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计

价办法计算出各子项目合同工程投资总额，在造价审核结束后，项目公司

按照本合同约定计算出各子项目年度可用性服务费报采购人，采购人收到

项目公司报审各子项目年度可用性服务费后二十日内审核完毕，双方共同

书面确定运营期内每年支付的可用性服务费金额，并按年支付。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1、本项目暂定建设投资额为481,408.90万元，公司承接工程的金额约

为72,211.335万元（以双方实际确定的项目投资为准），占公司2016年度

经审计营业收入45.73亿元的15.79%。该项目顺利实施后，预计对公司2017

年及今后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2、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3、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

发包人形成依赖。 

六、风险提示 

1、本合同公司需按约定的出资比例认缴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项目公 

司经营期限届满或本项目提前终止且移交完毕后将进行清算，合同的履行

将占用公司的资金，且存在不能按合同获得预期收益回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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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工程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完成工期、

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江西省抚州市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一期工程）PPP 项

目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5 月 19 日 




